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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1 2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》 ( 2 0 1 2年 第 2 2 號 )  

《《《《 2 0 1 5年高等法院規則年高等法院規則年高等法院規則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 (第第第第 3 號號號號 )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》》》》  

及及及及  

《《《《 2 0 1 5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》》》》  

 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

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1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第 5 4

條， 訂立 《 2 0 1 5 年 高等法 院規 則 (修 訂 ) (第 3 號 )規 則 》 ( “《《《《 高 等法高 等法高 等法高 等法

院院院院 規 則規 則規 則規 則 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規 則規 則規 則規 則 》》》》 ”，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)。 2 

2 .  區 域法 院規 則委員 會 3 根據 《區 域法院 條例 》 (第 3 3 6 章 )第 7 2

條 ， 訂 立 《 2 0 1 5 年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( “ 《《《《 區 域 法 院區 域 法 院區 域 法 院區 域 法 院 規 則規 則規 則規 則

(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規 則規 則規 則規 則 》》》》 ”，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4 章 )第 5 5 條 組 成 ， 可 訂

立 法 院 規 則 規 管 並 訂 明 須 在 高 等 法 院 遵 行 的 程 序 及 常 規 (另 見 《 高 等 法 院

條 例 》 第 5 4 ( 1 )條 )。 該 委 員 會 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香

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名 的 大 律 師 ， 以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名 的 律 師 。  

2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第 2 8  ( 1 )條 訂 明 ， “凡 條 例 授 予 權 力 給 任 何 人

訂 立 附 屬 法 例 … … ( c )附 屬 法 例 可 由 訂 立 該 附 屬 法 例 的 同 一 人 ， 以 立 例 時

所 用 的 同 一 方 式 ， 隨 時 作 出 修 訂 ”。  

3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3 3 6 章 )第 1 7 條 組 成 ， 可

訂 立 法 院 規 則 規 管 並 訂 明 須 在 區 域 法 院 遵 行 的 程 序 及 常 規 。 該 委 員 會 由 高

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名 的 一 名 大 律 師 ，

以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名 的 一 名 律 師 。  

  A    

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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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 

3 .  《 2 0 1 2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》 ( “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” )在 2 0 1 2

年 7 月 制 定 及 刊 憲 ， 為 香 港 的 律 師 行 引 進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經

營 模 式 ( “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” )。 政 府 擬 在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

則 》 及 《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(統 稱 為 “ 《《《《 修 訂 規 則修 訂 規 則修 訂 規 則修 訂 規 則 》》》》 ” )根 據

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進 行 審 議 後 ， 再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實 施

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。  

4 . 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對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訴 訟 訂 立

相 關 的法 院程 序 規則 ，以 使 修訂 條例中 的 相 關條 文 得以 實 施。 詳 情

載於 下文 第 5 至 12 段。  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

5 .  為 了 在 香 港 引 進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， 當 局 透 過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

在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 1 5 9 章 ) ( “ 《《《《 主 體主 體主 體主 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” ) 加 入 新 的 第

I I A A A 部 ， 涵 蓋 多 條 新 條 文 。 下 文 扼 要 摘 述 經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修 改

後 的 《《《《 主 體主 體主 體主 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， 並 與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相 關 的 重 要 條 文 。 下 文 提

述 的 條 號條 號條 號條 號 ， 是 指 經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加 入 《《《《 主 體主 體主 體主 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中 的 新 條 文 的

條號 。  

第 7 A C ( 1 )條  

6 .  根 據 《 合 夥條 例》 (第 3 8 章 )， 一般 而 言 ， 如 某 商 號 因 錯 誤 的

作 為 或 不 作 為 而 須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， 該 商 號 的 合 夥 人 須 對 此 負 上 共

同 及 個 別 的 法 律 責 任 。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為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合 夥

人訂 明例 外情 況，包 括加 入第 7 A C ( 1 )條 ，條 文如 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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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合 夥 人 不 會 只 因 身 為 該 合 夥 的 合 夥 人 ， 而 須

對 在 該 合 夥 作 為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提 供 專 業 服 務 過 程 中 ， 因 以 下

人 士 的 失 責 行 為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合 夥 義 務 (不 論 是 基 於 侵 權 、 合 約 或

其 他 方 面 )， 負 上 共 同 或 個 別 的 法 律 責 任－  

( a ) 該 合 夥 的 另 一 名 合 夥 人 ； 或  

( b )  該 合 夥 的 僱 員 、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。 ”  

 (為求 簡潔， 受第 7 A C ( 1 )條保 障的 有限法 律責 任合夥 的合 夥人

在 下文 簡稱 為 “受 保障 合夥 人受 保障 合夥 人受 保障 合夥 人受 保障 合夥 人 ”。 )  

第 7 A F ( 3 )條  

7 . 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為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提 供 局 部 保 障 。 第 7 A F ( 3 )條 特

別對 第 7 A C ( 1 )條 施加 以下約 制：  

 “凡 有 針 對 合 夥 的 申 索 ， 第 7 A C ( 1 )條 並 不 為 合 夥 人 於 合 夥 財 產 中

的 任 何 利 益 ， 提 供 針 對 該 申 索 的 保 障 。 ”  

 (為 求 簡 潔 ，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合 夥 人 在 合 夥 財 產 中 的 利 益

以 外的 個人 資產在 下文 簡稱為 “其 他個 人資 產其 他個 人資 產其 他個 人資 產其 他個 人資 產 ”。 )  

8 .  換 言 之 ， 第 7 A C ( 1 )條 只 保 障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的 其 他 個 人 資 產 。

原 告 人 仍 可 在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被 判 敗 訴 後 ， 就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

夥 所 有 合 夥 人 在 合 夥 財 產 中 的 利益 (即 包 括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的 利 益 )，

強制 執行 該項 判決的 行動 。  

第 7 A H ( a )條  

9 .  就 程序 層面 而言， 第 7 A H ( a )條反 映上文 第 8 段所述 的情 況，

該條 文列 明：  



4 

“如 某 合 夥 人 受 第 7 A C ( 1 )條 的 保 障 ， 而 得 以 免 除 法 律 責 任－  

( a )  凡 有 法 律 程 序 針 對 該 合 夥 提 出 ， 以 就 該 法 律 責 任 追 討 損 害 賠

償 或 申 索 其 他 濟 助 ， 該 合 夥 人 個 別 而 言 並 非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恰

當 的 一 方 ； ”  

1 0 .  第 7 A H ( a )條 特 別 加 入 “個 別 而 言 ”一 語 ， 旨 在 闡 明 受 保 障 合 夥

人不 會藉 第 7 A C ( 1 )條 而免於 成為 原告人 針對 整體 合 夥 (即整體 針對

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所 有 合 夥 人 ， 包 括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)提 出 的 法 律

程 序 的 一 方 。 因 此 ， 按 照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 第 7 A F ( 3 )條 的 政 策 目

的 ， 原 告 人 可 在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被 判 敗 訴 後 ， 就 合 夥 財 產 (包 括

受 保 障 合 夥 人 在 合 夥 財 產 中 的 利 益 )強 制 執 行 該 項 判 決 的 行 動 。 此

外 ， 該 條 文 訂 明 凡 有 法 律 程 序 針 對 合 夥 提 出 ，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個 別

而 言 並 非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恰 當 的 一 方 ， 藉 以 限 制 原 告 人 在 有 限 法 律

責 任 合 夥 被 判 敗 訴 後 ， 不 可 就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的 其 他 個 人 資 產 強 制

執行 該項 判決 的行動 。  

第 7 A C ( 1 )條 及第 7 A F ( 3 )條  

1 1 .  第 7 A C ( 1 )條 (受 第 7 A F ( 3 )條 約 制 )另 一 需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是 ，儘

管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的 其 他 個 人 資 產 受 到 保 障 ， 不 會 因 有 限 法 律 責 任

合 夥 須 負 上 的 專 業 法 律 責 任 而 被 人 申 索 ， 但 非 受 保 障 合 夥 人 的 其

他個 人資 產則 不然。  

關於 有限 法律 責任合 夥合 夥人的 程序 規則  

1 2 .  目 前， 《高 等法院 規則 》第 8 1 號 命令及 《區 域法院 規則 》第

8 1 號 命 令 (統 稱 為 “ 第第第第 8 1 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 ” )所 載 關 於 合 夥 人 的 訴 訟 程 序 規

則 ， 主 要 適 用 於 普 通 合 夥 而 非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。 《 修 訂 規 則 》

修訂 第 8 1 號命令 ，使 上文 摘 述修 訂條 例中有 關有 限法律 責任 合夥

的條 文得 以實 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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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 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》》》》  

1 3 .  由 於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及 《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

則 》 的 條 文 相 似 ， 為 求 簡 潔 ， 除 非 另 有 指 明 ， 否 則 下 文 凡 提 述

《 修 訂 規 則 》 ， 即 提 述 《 高 等 法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或 《 區 域 法 院

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； 提 述 某 條 規 則 ， 即 提 述 《 高

等法 院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》或 《區 域 法院 規則 (修 訂 )規 則》 (視屬 何情

況而 定 )的 某條 規則 ；提述 第 8 1 號 命令 ，即提 述《 高等法 院規 則》

第 8 1 號 命令 或《區 域法 院規則 》第 8 1 號命令 (視屬 何情 況而 定 )。

《修 訂規 則》 的主要 條文 撮述如 下︰  

 ( a )  第 1 條 規 則 訂 明 ，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自 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開 始 實

施的 日期 起實施 。  

 ( b )  第 2 及 3 條規 則修 訂第 8 1 號 命令 ，包 括加入 新的 第 5 ( 6 )

條規 則， 條文如 下：  

  “凡 有 判 決 或 命 令 針 對 屬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的 商 號 作 出 ， 除 非

屬 以 下 情 況 ， 否 則 不 得 針 對 該 商 號 的 成 員 發 出 執 行 程 序 文

件 ， 以 強 制 執 行 該 判 決 或 命 令－  

  ( a )  在 就 有 關 合 夥 義 務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該 成 員 在 該 法 律

程 序 的 狀 書 中 ， 承 認 自 己 並 非 是 受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

(第 1 5 9 章 )第 I I A A A 部 保 障 而 可 免 除 有 關 合 夥 義 務 的 法

律 責 任 的 合 夥 人 ； 或  

  ( b )  該 成 員－  

   ( i )  在 上 述 法 律 程 序 中 ； 或  

   ( i i )  在 強 制 執 行 該 判 決 或 命 令 的 許 可 申 請 中 ，  

   被 判 定 為 並 非 是 受 如 此 保 障 的 合 夥 人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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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 

1 4 .  我 們 在 擬 備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期 間 ， 諮 詢 過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

港律 師會 的意 見，兩 者均 對《修 訂規 則》 沒有異 議。  

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 

1 5 .  《 修訂 規則 》符合 《基 本法》 ，包 括有 關人權 的條 文。  

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 

1 6 .  我 們會 發出 新聞稿 ，並 會安排 一名 發言 人解答 傳媒 查詢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7 .  立 法程 序時 間表如 下︰  

 刊 登憲 報  2 0 1 5年 9 月 1 8 日  

 提 交立 法會 ，進行 先訂 立後審 議程 序  2 0 1 5年 1 0 月 1 4 日  

1 8 . 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在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實 施 的 當 日 開 始 實 施 。 關 於 這

一 點，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 第 2 條 訂明， “本條 例自律政司司長以憲報公

告指 定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”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《 修 訂 規 則 》 根 據 先 訂

立 後 審 議 程 序 審 議 後 ， 再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實 施 《《《《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條條條

例例例例 》 。  

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 

1 9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尹 平 笑

女 士 (電 話 ： 3 9 1 8 - 4 0 1 8 )或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伍 國 昌 先 生 (電 話 ： 3 9 1 8 -

4 0 3 0 )聯 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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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 司律政 司律政 司律政 司  

2 0 1 5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 

# 4 4 0 5 1 4 v 5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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